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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5月 14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 年 5月 14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4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14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6年 5月 14日下午 3:00。

3、召开地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下石工业园区亚联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西强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0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6,133,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81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1,004,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01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3名，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12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9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 7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233,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5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10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5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7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12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98%。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审议

和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6,10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8%；反对 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8%；

弃权 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20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0%；反对 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96%；弃权 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本提案为应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 46,10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反对 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

弃权 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20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27%；反对 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0%；弃权 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6,08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9%；反对 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5%；

弃权 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18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13%；反对 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57%；弃权 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0%。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6 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6,0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4%；反对 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6%；

弃权 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1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01%；反对 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30%；弃权 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9%。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6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6,0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7%；反对 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0%；

弃权 2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6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16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71%；反对 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89%；弃权 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4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韩智超、邹晶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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